
梁发改复〔2023〕 号
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梁河县气象局梁河县“中国天然氧吧”申报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梁河县气象局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梁河县气象局关于梁河县“中国天然氧吧”申报评审项目建议书的请示》（梁气发〔2023〕16号）已收悉。经研究认为，当前，我县正在大力发展和培育文旅康养产业，申报“中国天然氧吧”县对我县全域旅游发展，实现生态气候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，进一步提升“中国葫芦丝之乡-梁河”品牌吸引力具有很好推动作用。原则同意你单位上报的梁河县“中国天然氧吧”申报评审项目建议书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：梁河县“中国天然氧吧”申报评审项目（项目代码：2310-533122-04-05-595135）。
二、项目建设性质：新建
三、开工时间及建设工期：项目为服务类项目，实施年限为3年（2023年6月至2025年4月）。

四、建设单位：梁河县气象局。
五、建设地点：梁河县境内的南甸伴山温泉酒店、三岔河林区和江边公园。
六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在南甸伴山温泉酒店、三岔河林区和江边公园建设3个大气负氧离子和气象要素监测点，开展不同区域的大气负氧离子浓度实时监测，做好监测记录和编制报告。
七、项目估算及资金来源：项目估算资金200万元。资金来源为地方财政统筹解决。
　接文后，请抓紧开展项目前期相关工作，按基本建设程序报批，确保项目如期开工建设，并请严格落实国家、省有关节能要求，按照标准要求做好节能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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